
安化县农业农村局
关于拨付安化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垃圾付费制度收费)奖励资金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城南区事务中心：

根据《安化县2022年建立推广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付费服务
机制实施方案》(安人居领发〔2022〕4号)和《2025年度全县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督查工作方案》(安农领〔2025〕2号

)等文件要求，现将安化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垃圾付费制度收

费)奖励资金拨付给你们(详见附件)。各乡镇要紧紧围绕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按以下要求，认真组织实施：

一、规范资金拨付使用

为激励基层推广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付费服务机制，县财政
统筹安排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资金进行以奖代补，主要用于乡镇对
村级建立推广生活垃圾治理付费服务机制工作的奖补。垃圾减量
按照上年度中联重科统计数为依据，对完成垃圾减量20??乡镇，
按照实际收缴的金额(以乡镇财政村账代管中心出具的银行入账

凭证为准，企业、机关事业单位付费或通过募捐、赞助等途径筹

措的农村生活治理资金除外),按照1:0.2的比例安排专项资
金到乡镇。以奖代补资金主要用于农村垃圾清扫、转运、设施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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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添置维修更新等的支出。

二、建立健全台账资料

各乡镇及行政村按要求建立台账，完善资料。台账资料主要

包括资金拨入拨出的单位名称、项目名称、时间、金额、凭证号
等信息。

三、加强资金监管

人居环境整治(垃圾付费制度收费)奖励资金必须做到专款、

专账、专用，安排专人管理项目资金，不得用于偿还债务、经常

性支出等领域。

附件：安化县农村垃圾付费机制收费奖励资金明细表

安化县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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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安化县农村垃圾付费机制收费奖励资金明细表
序 号 乡 镇 奖补金额（元） 备 注

1 高明乡 62520

2 清塘铺镇 199175

3 梅城镇 232692

4 乐安镇 46040

5 仙溪镇 151536

6 长塘镇 58095

7 大福镇 165200

8 滔溪镇 243657

9 小淹镇 166734

10 江南镇 100000

11 羊角塘镇 20000

12 冷市镇 249894

13 龙塘镇 77917

14 东坪镇 121820

15 柘溪镇 130000

16 马路镇 124818

17 奎溪镇 110000

18 烟溪镇 70000

19 渠江镇 132040

20 平口镇 73226

21 田庄乡 68736

22 古楼乡 1200

23 南金乡 44700

24 南区 30000

合计 26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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